
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

（2025 年 7 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领

导人员的产生，优化董事会组成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

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公司特设立董事会

提名委员会，并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是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工作机构，主要负责对公司董事

和经理人员的人选、选择标准和程ᒯ人选择标准定委，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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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在选举新的董事和聘任新的经理人员前一至两个月，向董事会提出

董事候选人和新聘经理人选的建议和相关材料；

(七) 根据董事会决定和反馈意见进行其他后续工作。

第五章 议事规则

第十一条 提名委员会根据需要随时召开，并于会议召开三日前以专人送达、传

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委员，并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。会议由

主任委员主持，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（独立董事）

主持。

第十二条 提名委员会会议应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出席方可举行；委员因故不

能出席可书面委托其他委员代为表决；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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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；本

细则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、法规或经合法程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

相抵触时，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，并立即修

订，报董事会审议通过。

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解释权归属公司董事会。

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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